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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时间：2025年2月24日
新疆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自治区民政厅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集中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财政部分批下达我区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资金13927万元，用于支持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社会公益类，详细如下：
2023年10月，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5号）下达新疆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资金项目，资金10809万元。
2024年6月，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社〔2024〕65号）下达新疆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项目，资金3118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情况详见下表：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第一批）

	中央主管部门
	[118]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资金总额
	13927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3927

	
	地方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1、 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2、 支持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
3、 支持“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
四、支持包括殡仪馆在内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6个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815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6000户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量
	≥2台套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数
	≥270人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7台套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6个

	
	
	质量指标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成效
	成效显著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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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2月下达《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的通知》（新财社〔2023〕197号），安排预算10809万元；2024年7月下达《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新财社〔2024〕61号）安排预算3118万元；地州（市）配套资金资金为252万元，共计资金14179万元。
资金分解如下：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分配表1-1
	序号
	地州市
	总额
	其中：
	
	

	
	
	
	提前下达资金
	第一批
	地州（市）配套资金

	1
	自治区本级
	850
	700
	150
	

	2
	乌鲁木齐市
	1254
	876
	328
	50

	3
	伊犁州
	2077
	1168
	728
	181

	4
	塔城地区
	650
	650
	0
	

	5
	阿勒泰地区
	1389
	1069
	320
	

	6
	博州
	781
	541
	240
	

	7
	克拉玛依市
	547
	400
	147
	

	8
	昌吉州
	589
	589
	0
	

	9
	哈密市
	405
	384
	0
	21

	10
	吐鲁番市
	454
	454
	0
	

	11
	巴州
	444
	444
	0
	

	12
	阿克苏地区
	1236
	1121
	115
	

	13
	克州
	837
	437
	400
	

	14
	喀什地区
	2112
	1422
	690
	

	15
	和田地区
	554
	554
	0
	

	合计
	14179
	10809
	3118
	252


2.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资金文件确定的绩效目标，对县（市）资金的分配主要依据任务特点进行合理的安排，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3927

	
	其中：中央补助
	13927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
目 标
	一、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二、支持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
三、支持“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
四、支持包括殡仪馆在内的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租赁示范点
	≥15个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6个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815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6000户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量
	≥2台套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数
	≥270人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7台套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6个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率(%)
	≥90%

	
	
	
	辅助器具适配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
事业发展成效
	成效显著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接受“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自治区民政厅)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500

	
	其中：中央补助
	500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
目标
	为困难残疾人配置各类康复辅助器具，促进残疾人福利服务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租赁示范点
	≥15个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数
	≥150人

	
	
	质量指标
	辅助器具适配率
	≥90%

	
	
	时效指标
	辅具配置按期完成率
	≥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
水平
	逐步提升

	
	
	
	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有效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康复中心)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200

	
	其中：中央补助
	200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自治区康复中心实施孤残医疗康复“明天计划”,为手术适应症儿童手术矫治和康复
等提供资助，改善受助儿童身体状况。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数
	≥120人

	
	
	
	筛查次数
	2次

	
	
	质量指标
	手术有效率
	≥95%

	
	
	
	术后康复率
	≥95%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0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病残儿童生活水平
	有效改善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接受“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新疆静宁医院)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50

	
	其中：中央补助
	150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改造提升，提升机构服务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量
	≥1台套

	
	
	质量指标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改造提升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改造提升项目按时开工率
	≥9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康复服务保障能力
	逐步提升

	
	
	
	医疗服务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乌鲁木齐)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204

	
	其中：中央补助
	1204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2.支持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改造提升，提升机构服务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136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户)
	≥67户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量
	≥1台套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按时开工
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伊犁州)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896

	
	其中：中央补助
	1896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2.支持包括殡仪馆在内的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                                                     
3.支持救助管理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提高机构服务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110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697户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2台套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1个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提升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塔城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650

	
	其中：中央补助
	650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
目标
	1.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改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住条件，提升居家养老品质。
2.支持包括殡仪馆在内的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210户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2个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
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
按时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
平
	逐步提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阿勒泰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389

	
	其中：中央补助
	1389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2.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提高机构服务能力。                                                                               3.支持包括殡仪馆在内的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120张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1个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196户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1台套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
格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项目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
时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博州)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781

	
	其中：中央补助
	781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
目标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2.支持救助管理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提高机构服务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80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60户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1台套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
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
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提升救助管理机构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547

	
	其中：中央补助
	547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2.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提高机构服务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1台套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40张

	
	
	质量指标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验收合格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按时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昌吉州)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589

	
	其中：中央补助
	589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80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120户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
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
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哈密市)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384

	
	其中：中央补助
	384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2.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提高机构服务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1个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1台套

	
	
	质量指标
	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提升改造验收合格率
	≥90%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按时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改善受助人员生活水平
	有效改善

	
	
	
	提升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吐鲁番市)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454

	
	其中：中央补助
	454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
目标
	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30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155户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1个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开
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巴州)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444

	
	其中：中央补助
	444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30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541户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开
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阿克苏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236

	
	其中：中央补助
	1236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
目标
	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2个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120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542户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
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
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克州)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837

	
	其中：中央补助
	837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
目标
	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1个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30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220户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
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
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喀什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2112

	
	其中：中央补助
	2112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目标
	1.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2.支持完善殡葬设施设备，提升殡葬服务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60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3037户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格
率
	≥90%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按时开工率
	≥90%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时
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和田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554

	
	其中：中央补助
	554

	
	地方补助
	

	年度总体
目标
	1.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提高城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
2.支持救助管理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提高机构服务能力。
3.支持完善殡葬设施设备，提升殡葬服务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155户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1台套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合
格率
	≥90%

	
	
	
	救助管理机构改造提升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按
时开工率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环境水平及养老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提升救助管理机构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度下达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项目总预算资金为13927万元，资金到位13927万元，到位率100%,其中：
2023年10月，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5号）下达新疆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资金项目，资金10809万元。
2024年6月，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社〔2024〕65号）下达新疆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项目，资金3118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项目的资金总计14179万元、共计执行10209.74万元，执行率72.01%，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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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地州
	预算金额（万元）
	支出金额(万元)
	执行率（%）

	
	
	
	
	

	1
	自治区本级
	850
	831.88
	97.87%

	2
	乌鲁木齐市
	1254
	618.93
	49.36%

	3
	伊犁州
	2077
	1533.79
	73.85%

	4
	塔城地区
	650
	574.11
	88.32%

	5
	阿勒泰地区
	1389
	790.45
	56.91%

	6
	博州
	781
	727.50
	93.15%

	7
	克拉玛依市
	547
	459.50
	84.00%

	8
	昌吉州
	589
	506.53
	86.00%

	9
	哈密市
	405
	341.81
	84.40%

	10
	吐鲁番市
	454
	296
	65.20%

	11
	巴州
	444
	412.77
	92.97%

	12
	阿克苏地区
	1236
	1037.1
	83.91%

	13
	克州
	837
	331.1
	39.56%

	14
	喀什地区
	2112
	1508.74
	71.44%

	15
	和田地区
	554
	239.52
	43.23%

	合计
	14179
	10209.74
	72.01%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厅党组高度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责任意识，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分管厅领导常抓不懈，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要求，统筹谋划，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水平；在资金分配上，坚持与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相衔接，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按照政策支持方向、支持标准，开展项目储备分配工作；在项目下达方面，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民办发〔2024〕9号）等文件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在资金拨付过程中，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资金拨付合规；在项目资金使用上，建立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严格做到彩票公益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确保资金高效、安全使用；在项目执行中，定期分析监测，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建设、资金支付管理关口，确保了项目建设有人抓、有人管；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预算执行完做好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支出责任履职上，严格落实专项资金“事前审批、事中监管、事后评价”的管理工作要求。
1.资金分配科学性。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5号），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社〔2024〕65号），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社〔2024〕110号）主要安排用于支持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社会公益类、等四个方面。坚持与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相衔接，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按照政策支持方向、支持标准，开展项目储备工作，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按照程序申报项目，自治区民政厅规财处会同相关业务处室共同对申报项目严格审核把关，评估通过的项目纳入储备项目库，经厅党组研究审议通过后，将储备项目库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依据财政审核评估及修改意见建议，及时修改完善储备项目库。项目分配遴选坚持与资金使用、绩效管理挂钩机制，结合各地需求，优先考虑亟需建设，项目前期用地选址已落实、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按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使用支持方向，会同相关业务处室对建议清单进行再核实、再评估，按照轻重缓急，形成资金分配建议清单。资金分配方案由民政厅规财处会同相关业务处室共同提出，经过民政厅党组会研究审议通过后，报财政厅按照程序审核审批后，自治区财政厅和民政厅联合发文下达项目资金，明确项目实施单位，项目资金直接分配至各县市区。
2.资金下达及时性。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民办发〔2024〕9号）等文件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按照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等四方面内容，及时按照项目申报程序组织各地申报项目，经相关处室评估后提出项目分配建议清单，及时报请厅党组集体研究后报财政厅审核研究同意后，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会签联合将拨款文件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在规定30日内分解下达各地。
3.资金拨付合规性。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5号），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社〔2024〕65号）等文件要求，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资金拨付合规。
4.资金使用规范性。指导各地专款专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严格做到彩票公益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确保资金高效、安全使用。对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的，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较好，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支付需求，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项目顺利实施。
5.资金执行准确性。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民办发〔2019〕34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的通知》（民办函〔2019〕79号）《自治区民政厅预算绩效一体化推进工作方案》《自治区民政厅工程建设项目变更管理办法》《自治区民政厅工程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规范管理指引清单》等制度，指导各地按照时间表、线路图，严格落实调度制度，加快项目推进，强化日常监管，定期分析监测，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建设、资金支付管理关口，确保了项目建设有人抓、有人管，确保了资金使用依法依规、专款专用。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关于加强和规范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的通知》（新财预〔2022〕5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一是认真履行预算绩效管理责任，形成书记厅长抓“难点”、副厅长分片包干、业务处室常态监管的局面，预算绩效管理覆盖率达100%，提升了工作管理水平；二是组织印发了《自治区民政厅项目实施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政领域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工作的通知》等制度，建立起了涵盖绩效管理、内部审计、项目实施等单位内部控制与监督管理制度体系，监督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三是组织开展了民政预算绩效及项目管理培训，为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夯实了基础；四是首次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委印发《项目建设任务及资金支出进度的通知》，指导各地各单位对照时间表、线路图加快项目推进，认真落实月调度制度，加大绩效监控，强化资金使用绩效总体评价。自治区民政厅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预算执行完做好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自治区民政厅要求相关地（州、市）民政厅严格落实专项资金“事前审批、事中监管、事后评价”的管理工作要求，认真履行本级支出责任确保专项资金足额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初总体绩效目标：一是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二是支持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三是支持“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四是支持包括殡仪馆在内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截至2024年底，一是通过支持624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完成维修改造7个养老服务机构，保障21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有效保障养老机构服务能力及水平；二是完成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及新疆静宁医院等卫生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改造完善，逐步保障对象的健康和安全；三是“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顺利地为270人次实施了手术、康复、康复辅具配置，及完成全疆孤儿体检工作，逐步改善受助儿童身体状况；完成7个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救助管理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有效提高机构服务能力；四是通过完成5家包括殡仪馆在内的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高效提升殡葬服务能力及水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指标，指标值为≥6个，实际完成7个，完成率116.67%，偏差率16.67%。
b.财政部随文下达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指标，指标值为≥815张，实际完成836张，完成率104%，偏差率4%。
c.财政部随文下达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指标，指标值为≥6000户，实际完成6240户，完成率102.95%，偏差率2.95%。
d.财政部随文下达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量指标，指标值为≥2台套，实际完成2台套，完成率100%，偏差率0%。
e.财政部随文下达“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数指标，指标值为≥270人，实际完成270人次，完成率100%，偏差率0%。
f.财政部随文下达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指标，指标值为≥7台套，实际完成7台套，完成率100%，偏差率0%。
g.财政部随文下达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指标，指标值为≥6个，实际完成5个，完成率83.34%，偏差率16.66%。偏差原因:喀什地区岳普湖县第一殡仪馆项目于2024年7月下达，目前已累计完成工程量80%，未进行结算审计，项目未完工。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指标，指标值为≥90%，实际完成93.64%，完成率104.04%，偏差率4.04%。  
（3）时效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时效指标。
（4）成本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财政部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
a.财政部随文下达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成效指标，指标值为成效显著，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3）生态效益。
财政厅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
财政厅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90%，实际完成91.93%，完成率102.14%，偏差率2.14%。
b.财政部随文下达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90%，实际完成90%，完成率100%，偏差率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偏离的绩效目标
（1）未完成指标
a.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指标，未完成原因是喀什地区岳普湖县第一殡仪馆项目于2024年7月下达，目前已累计完成工程量80%，未进行结算审计。下一步改进措施为严格项目日常监督管理，时刻跟进项目进度，待完工后及时组织人员验收。
2.下一步改进措施
a.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不足
第二批资金项目前期开展准备时间需求长，部分完工项目需要结算时间，导致部分项目资金未达到支付条件，故而未完成支付。
b.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目前，督促各级民政部门积极对接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对项目执行进度定期开展调度，对项目资金支付进展推进缓慢的县市加强督促，及时履行支付程序，确保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大力推进项目资金使用监督，重点排查资金使用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预算绩效“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闭环管理体系建设，促进资金使用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确保项目资金及时发挥成效。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经自评，2024年度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资金绩效自评价得分为96.7分，其中：预算执行7.20分、产出指标49.5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2.自评价中发现资金执行进度缓慢的问题，针对该问题，一是下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资金使用监控工作动态》，要求各地及时梳理下达未完工、未支付完毕、未竣工结算审计项目后续收尾工作，督促加快资金支出绩效执行进度；二是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福利设施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关于推进民政福利设施建设项目实行月调度清单等五项制度的通知》等项目管理办法管理下达项目；三是对资金支付进展缓慢的项目，及时进行预警、督促督办相关地州市加强整改。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附：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第一批）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4179
	10209.73
	72.0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3927
	10024.16
	71.98%

	
	地方财政资金
	252
	185.57
	73.64%

	
	其他资金
	0
	0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5号），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社〔2024〕65号），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社〔2024〕110号）主要安排用于支持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社会公益类、等四个方面。坚持与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相衔接，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按照政策支持方向、支持标准，开展项目储备工作，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按照程序申报项目，自治区民政厅规财处会同相关业务处室共同对申报项目严格审核把关，评估通过的项目纳入储备项目库，经厅党组研究审议通过后，将储备项目库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依据财政审核评估及修改意见建议，及时修改完善储备项目库。项目分配遴选坚持与资金使用、绩效管理挂钩机制，结合各地需求，优先考虑亟需建设，项目前期用地选址已落实、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按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使用支持方向，会同相关业务处室对建议清单进行再核实、再评估，按照轻重缓急，形成资金分配建议清单。资金分配方案由民政厅规财处会同相关业务处室共同提出，经过民政厅党组会研究审议通过后，报财政厅按照程序审核审批后，自治区财政厅和民政厅联合发文下达项目资金，明确项目实施单位，项目资金直接分配至各县市区。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民办发〔2024〕9号）等文件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按照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等四方面内容，及时按照项目申报程序组织各地申报项目，经相关处室评估后提出项目分配建议清单，及时报请厅党组集体研究后报财政厅审核研究同意后，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会签联合将拨款文件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在规定30日内分解下达各地。
	无

	
	拨付合规性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35号），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社〔2024〕65号）等文件要求，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资金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指导各地专款专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严格做到彩票公益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确保资金高效、安全使用。对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的，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较好，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支付需求，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项目顺利实施。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民办发〔2019〕34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的通知》（民办函〔2019〕79号）《自治区民政厅预算绩效一体化推进工作方案》《自治区民政厅工程建设项目变更管理办法》《自治区民政厅工程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规范管理指引清单》等制度，指导各地按照时间表、线路图，严格落实调度制度，加快项目推进，强化日常监管，定期分析监测，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建设、资金支付管理关口，确保了项目建设有人抓、有人管，确保了资金使用依法依规、专款专用。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关于加强和规范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的通知》（新财预〔2022〕5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一是认真履行预算绩效管理责任，形成书记厅长抓“难点”、副厅长分片包干、业务处室常态监管的局面，预算绩效管理覆盖率达100%，提升了工作管理水平；二是组织印发了《自治区民政厅项目实施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政领域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工作的通知》等制度，建立起了涵盖绩效管理、内部审计、项目实施等单位内部控制与监督管理制度体系，监督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三是组织开展了民政预算绩效及项目管理培训，为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夯实了基础；四是首次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委印发《项目建设任务及资金支出进度的通知》，指导各地各单位对照时间表、线路图加快项目推进，认真落实月调度制度，加大绩效监控，强化资金使用绩效总体评价。自治区民政厅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预算执行完做好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自治区民政厅要求相关地（州、市）民政厅严格落实专项资金“事前审批、事中监管、事后评价”的管理工作要求，认真履行本级支出责任确保专项资金足额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一、支持以服务生活困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养老机构(含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街道(乡镇)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维修改造和设备配置。
二、支持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
三、支持“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支持儿童福利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置。
四、支持包括殡仪馆在内的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
	截至2024年底，一是通过支持624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完成维修改造7个养老服务机构，保障21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有效保障养老机构服务能力及水平；二是完成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及新疆静宁医院等卫生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改造完善，逐步保障对象的健康和安全；三是“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顺利地为270人次实施了手术、康复、康复辅具配置，及完成全疆孤儿体检工作，逐步改善受助儿童身体状况；完成7个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救助管理机构设施设备配置，有效提高机构服务能力；四是通过完成5家包括殡仪馆在内的殡葬设施设备配置等，高效提升殡葬服务能力及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养老服务机构数
	≥6个
	7个
	

	
	
	
	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新增数
	≥815张
	836张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户数
	≥6000户
	6240户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量
	≥2台套
	2台套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数
	≥270人
	270人次
	

	
	
	
	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新配置设施设备数
	≥7台套
	7台套
	

	
	
	
	维修改造殡仪馆数量
	≥6个
	5个
	[bookmark: _GoBack]喀什地区岳普湖县项目于2024年7月下达，目前已累计完成工程量80%，未进行审计结算。改进措施为严格项目日常监督管理，时刻跟进项目进度，待完工后及时组织人员验收。

	
	
	质量指标
	护理型床位验收合格率
	≥90%
	93.6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成效
	成效显著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接受适老化改造满意度
	≥90%
	91.93%
	

	
	
	
	接受“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孤儿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